
个人委托人事代理合同书

甲方：随州市人才交流人事信息中心

乙方：

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人事部《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》人发［1996］118号和《湖北省人事代理暂行办法》鄂政发[2001]74号的有关规定，甲方双方就人事代理订立如下合同：
一、乙方委托甲方提供    类人事代理服务（人事代理分为A、B两类。A类夫事代理内容为：代管档案；出具因私出国政审相关证明；根据档案提供各种证明材料；服务费180元/年。B类人事代理内容为：代为人事关系挂靠；代管档案；按有关规定办进工龄计算；代办早报职称评审；办理大中专毕业生转正；办理退休；出具因公因私出国政审相关证明；根据档案提供各种证明材料等服务费300元/年），甲言努力做好人事代理的有关服务工作，关尽可能为乙方提供方便，但不负责乙方人员除人事代理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管理责任。
二、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及时提供与委托代理内容相关的有关材料；根据委托代理内容，交付甲方相关代理费用，并在签订人事代理合同时付清；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不违法乱纪；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，接受用人单位计生管理，决不违反计生管理规定；如单位间流动，在一周时间内到市人才中心办理相关手续；在人事代理期间自觉接受市人才中心人事管理，接受用人单位行政管理，如出现违纪乱纪（含计划生育）责任自负，接受有关部门处罚。
三、合同期取     年，自 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 月。

四、合同期满后，乙言如继续委托甲方实施人事代理，应在一个月内续签，逾期甲方概不负任何责任。

五、本合同五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如有违约，责任由违约方承担。

甲方：随州市人才交流人事信息中心        乙方：
地址：沿河大道水西门转盘锦榕大厦三楼    住址：

电话：0722-3262678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邮政编码：4413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http://www.suizhourc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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